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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3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际盈利

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深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完成对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纬机车”或“目标公司”）86.53%股

权的收购，海纬机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2023 年修订）》的规定，以及公司与交易对方张恒岩、汶上

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纬进出口”）、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安国益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安国益”）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在业绩承诺期内，在每个会计年度

结束后，由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海纬机车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审

计报告出具时出具专项报告；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应

以专项报告为准。公司编制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向汶上

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716 号），核准公司向海纬进出口发行股份 45,468,090股股份、向张恒岩发行 7,618,550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25,484,900 元。

2020 年 8 月 19日，公司就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海纬机车 86.53%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海纬机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 53,086,640 股，已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21 年 1 月 14 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勤信验字

【2021】第 0004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已向东海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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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东海基金-郑如恒-东海基金-金龙 14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铁

投（济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 53,119,213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425,484,896.13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20,401,511.04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405,083,385.09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3,119,213股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 2020 年 5月 7 日与本次交易对方张恒岩、海纬进出口和瑞安国益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2020 年 6 月 28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对业绩承诺等相关事项约定如下：承担本次业绩承诺

的交易对方为张恒岩、海纬进出口（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

期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 

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汶上海

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调整的议案》，2023 年 8 月 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双方签订了《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将

业绩承诺方 2022 年度的业绩承诺指标顺延至 2023 年履行，即 2022 年度不作为业绩

考核年度，将 2022 年度的业绩承诺指标顺延至 2023 年度，四年累计承诺利润总数不

变，仍为 28,070 万元。变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

和 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710 万元、6,540 万元、7,400 万元和

8,420 万元。 

1、业绩承诺 

（1）根据变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约定，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3 年度。业绩承诺方承诺，海纬机车 2019 年度、2020 年度、

2021 年度和 202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710万元、6,540万元、7,400

万元和 8,420 万元。业绩承诺期间的四个会计年度全部结束时，如海纬机车截至 2023

年度末累计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 2023 年度末累计承诺盈利数的，业绩承诺方应根据上

述专项报告的结果按照相关约定承担和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2）上述净利润为海纬机车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且该净利润应为扣除募集资金对目标公司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3）海纬机车于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 

海纬机车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除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则，承诺期内，

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海纬机车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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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绩承诺期内，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上市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就海纬机车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

行专项审计，并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出具专项报告；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应以专项报告为准。 

2、业绩补偿 

（1）补偿方式 

在业绩承诺内，若海纬机车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截至 2023 年年末累

计承诺净利润，则如上市公司有尚未向业绩承诺方支付的现金对价的，优先扣减现金对价进

行补偿，不足部分以股份补偿。 

其中，“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期内的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3 年度承诺的海纬机车净利润之和，即 28,070 万元；“截至 2023年

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指业绩承诺期内的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3 年度

海纬机车实际完成的净利润之和。 

（2）补偿总额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应补偿总额=（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实

际净利润）÷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方获得的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额 

在计算业绩承诺方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3）业绩承诺方各自补偿总额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各自补偿总额=业绩承诺方补偿总额×业绩承诺方各自获得交易对价金额

÷业绩承诺方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4）股份补偿 

如业绩补偿方不存在可抵扣业绩补偿的现金对价，或抵扣现金对价后不足以补偿业绩差

异的，则上市公司将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由上市公司一起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

予以注销。 

（5）股份补偿程序 

①在业绩承诺期满，若海纬机车出现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而需要业绩承诺方进行补偿的情形，上市公司应在当年年报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约定的方式计算并确定业绩承诺方抵扣的现金对价和补偿的股份数，就

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向其发出通知，并由上市公司发出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通知。经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方补偿股份数，

并予以注销。以股份补偿时，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尚未解锁的股份在解锁后进行补偿。业绩承

诺方共同指定由张恒岩收取上述回购总价（人民币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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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业绩承诺方应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回购决议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

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要求办理与上述股份回购

相关的一切手续，并签署和提供相关文件材料。 

③若出现上述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或因其他原因而

无法实施的情形，则业绩承诺方应在该等情形出现后的 6 个月内，将等于上述应补偿股

份数的股份赠送给上述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除业绩承诺方之外的其他上市

公司在册股东，除业绩承诺方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在册股东按其持股数占股权登记日扣

除业绩承诺方持股数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④自上市公司确定补偿股份数之日起至股份补偿实施完毕，该部分股份不再拥有表

决权，且不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3、减值测试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四个月内，上市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如目标公司期末减值

额大于业绩承诺方业绩承诺期的业绩补偿总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目标公司期末减值额为截至基准日目标公司评估值减去业绩承诺期期末目标公司

的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间目标公司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的

影响。 

如上市公司有尚未向业绩承诺方支付的现金对价的，优先扣减尚未支付的现金对价，

不足部分以股份补偿。 

减值补偿的计算： 

（1）减值测试中，业绩承诺方补偿总额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减值补偿总额=目标公司期末减值额*80.76%—根据业绩承诺已补偿的

现金—根据业绩承诺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在计算业绩承诺方减值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2）减值测试中，业绩承诺方各自补偿总额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各自减值补偿额=业绩承诺方减值补偿总额×业绩承诺方各自获得交

易对价÷业绩承诺方获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在计算业绩承诺方各自减值补偿总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3）业绩承诺方各自减值补偿的股份数的计算 

业绩承诺方各自减值补偿先以业绩承诺方可抵扣的现金对价进行补偿，不足补偿的

以股份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各自减值补偿的股份数=（业绩承诺方各自减值补偿总额—该业绩承诺

方可抵扣的现金对价）÷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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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减值补偿义务履行前，上市公司以公积金转增或送红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业绩承

诺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时，则补偿股份的数量应同样进行调整，调整计算方

式与业绩补偿股份调整方式相同。 

4、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总额 

无论如何，业绩承诺方各自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和减值补偿总额不超过其各自就

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对价—各自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所得税费—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或截

至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目标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孰低值×本次交易前业

绩承诺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 

三、2019 年-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 

海纬机车 2019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勤信审字【2020】第 1012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19年度净利润为 6,389.5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94.07 万元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095.52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

准，扣除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6,095.52 万元。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 2019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6,095.52 万元，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中关于 2019 年度业绩承诺的约定。 

海纬机车 2020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勤信审字【2021】第 0560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20年度净利润为 5,493.3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136.05 万元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57.33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

准，扣除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5,357.33 万元。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 2020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5,357.33 万元，未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中关于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约定。 

海纬机车 2021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勤信审字【2022】第 0841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21 年度净利润为 3,715.1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394.77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20.40 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

为计算标准，扣除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0 万元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20.40 万元。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 2021 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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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3,320.40 万元，未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中关于 2021

年度业绩承诺的约定。 

海纬机车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出具勤信审字【2024】第 0140 号《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纬机车 2023 年度净利润为 7,799.5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810.41

万元，且扣除使用募集资金对海纬机车净利润所产生的影响数额 23.82万元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65.28 万元。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 2023 年

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6,965.28 万元，未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中关于

2023 年度业绩承诺的约定。 

按照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3

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095.52 万元、5,357.33 万元、3,320.40万元、6,965.28

万元，累计实现净利润 21,738.53 万元，低于截至 2023 年年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28,070.00 万元，累积完成率为 77.44%，未完成股权收购协议中累计承诺净利润。 

四、未完成承诺业绩的原因 

海纬机车的主营产品为动车组用制动盘，产品订单量与动车组列车制造和维修保养

需求密切相关。2020-2022年度发生公共卫生事件，铁路客运量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

国内动车整车制造及主要配件采购需求的减少，海纬机车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变更

业绩承诺后，按照业绩承诺口径，2023 年度海纬机车实现净利润 6,965.28 万元，比

2022 年度的 3,133.43 万元多完成 3,831.85 万元，但因业绩承诺期内 2020年度、2021

年度特殊宏观环境的影响，直接导致期间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同时，期间内能源价格和

原料价格上涨，制造成本上升。 

以上因素对海纬机车经营造成了重大影响，海纬机车未能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

的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的约定利润指标。 

五、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公司已就业绩补偿相关事项与业绩承诺方进行

沟通，2024 年 3 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向业绩承诺方回购股份并注销方案》，本次业绩承诺方需补

偿金额合计 137,532,378.61 元，对应补偿股数合计 17,106,016.00 股，业绩承诺方因

补偿股份取整后零股折现、补偿股份在承诺期内获得的现金股利返还等因素，应补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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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返还现金股利总额 4,447,574.39 元，公司拟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回购业绩承诺

方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业绩承诺方共同指定由张恒岩收取上述回购总价。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披露的《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及向业绩承诺方回购股份并注销方案的公告》。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尽快实施补偿方案，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鉴于海纬机车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业绩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长陈怀荣先生、

总经理庞博先生深表遗憾，在此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致歉，并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会计师意见 

2024 年 3 月 15 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汶上海纬

机车配件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24】第 0191 号），

认为公司的《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

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出具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及业绩承

诺期满减值测试结果暨业绩补偿方案的核查意见》认为：根据审计、评估及鉴证结果，结合

业绩承诺约定的口径，海纬机车未完成本次交易的相关业绩承诺；截至业绩承诺期满，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调整业绩承诺的协议》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约定，本次交

易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及股利返还，本次业绩补偿及股份回购方案已经上市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独立财务顾问将敦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依照相关规范性文件及所签

署协议履行各自义务，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深感遗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本独

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仍将持续监督和敦促业绩承诺方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履行本次重

组中关于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

【2024】第 0191 号）  

3、《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汶上海纬机车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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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及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结果暨业绩补偿方案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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